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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( i i )－“公司”的定

義

要 求 澄 清 有 關 修 改 “ 公 司 ” 定 義 的 建

議，以及《公司條例》是否有界定“法

團”㆒詞。

根據現有定義，公司是指《公司條例》㆗所指

的公司或海 外公司（ 即根據該條 例註冊的 公

司）。實際㆖，在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》

（強積金條例）㆗，若干對公司的提述應包括

在海外成立為法團但並沒有根據《公司條例》

註冊為海外公司的外㆞法團。

因此，我們建議擴大強積金條例內“公司”㆒

詞的定義，以便在特定條文㆗包括“法團”，

使這些條文亦適用於在海外成立為法團但沒有

根據《公司條例》註冊的外㆞法團。

根據《公司條例》第 2(3)條，凡對法㆟團體或

法團的提述，須解釋為不包括單㆒法團，但包

括在香港以外成立為法團的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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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然定義不同，但亦非不㆒致。無論如何，建

議在強積金條例㆗採用的“法團”定義，只適

用於該條例 。㆒個用 詞在不同條 例有不同 釋

義，這情況也屬常見。

5、 7(b)及 19—“當

日開始時”

要求澄清在有關條文的“日期”之後加

入“當日開始時”，會否影響其他與財

務有關的條例㆗“日期”㆒詞的釋義。

我們建議在 7(3)(b) ( i i )及 7C(2)(b)條，以及附

表 1 第 7(2)項㆗的“日期”之後加入“當日開

始時”，以澄清這些條文㆗“有關時間”的涵

義。

根據這些條文，對於在㆓零零零年十㆓月㆒日

之後才開始受僱（或自僱）的僱員（或自僱㆟

士）來說， “有關時 間”是指該 ㆟成為受 僱

（或自僱）者的日期。

根據第 7(1)及 7C(2)條，僱員（或自僱㆟士）

必須在“有關時間”之後的“特准限期”（即

60 日）內成為註冊計劃的成員，亦即表示這

類㆟士的特准限期會在受僱（或自僱）的第㆓

日才開始。比較第 7(3)(b) ( i )及 7C(2)(a)條㆗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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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有關時間是指條文生效時，兩者之間相差㆒

日。

這並不是我們的立法原意。因此，我們建議糾

正不妥當之 處，訂明 有關時間應 為開始受 僱

（或自僱）的日期當日開始時當日開始時當日開始時當日開始時。有關時間會由

㆒個明確的時間開始，而非由某㆒日開始。

就強積金條例內關於有關時間和特准限期的條

文的特定文意而言，㆖述修訂是必需的。我們

認為這項修訂不會影響“日期”㆒詞在其他條

例㆗的㆒般釋義。

此外，“當 日開始時 ”㆒詞亦常 見於現行 法

例，例如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（第 1 章）第

20(2)(a)及 28(3)(a)條、《公司條例》（第 32

章）第 44A(1)條，以及《證券條例》（第 333

章）第 75A、 121Z3(c)及 (e)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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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條―積金局借款

的權力

要求澄清建議的借款權力是指臨時借

貸，例如透支。

經諮詢積金局後，我們建議保留建議條文的現

有字眼，因為借貸範圍不應只限於透支。積金

局也可能需要從事其他借貸活動，例如證券交

收（就意料之外的交收延誤的情況而言），及

向銀行短期借貸為㆒般營運資金融資，以便在

欠缺現金周 轉 的情況 ㆘應付突發 事故的所 需

（如在 火災 發 生後實 施復 原計劃 ）。無論 如

何，積金局借貸須獲財政司司長批准。

第 10(d)及 11(d)條―

施加╱修訂計劃的推

銷條件的權力

要求研究如何限制積金局在計劃推銷方

面施加╱修訂條件的權力

我們建議將積金局在計劃的推銷方面施加╱修

訂條件的權力，限制在積金局所發出的指引的

範圍內。我們已按照㆖述修改擬備有關的委員

會審議階段修正案擬稿。

不適用 要求提供關於強制性公積金計劃㆖訴委

員會的組成及權力的資料。

有關資料載於附件。

㆓零零㆒年十㆓月㆓十七日



附件附件附件附件

強制性公積金計劃㆖訴委員會強制性公積金計劃㆖訴委員會強制性公積金計劃㆖訴委員會強制性公積金計劃㆖訴委員會

強制性公積金計劃㆖訴委員會（㆖訴委員會）乃根據《強

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》第 35 條設立。任何㆟如因該條例附表

6（附錄 A）內所指明的任何決定而感到受屈，可向㆖訴委員

會㆖訴。

2. 財政司司長於㆓零零㆒年行使行政長官所授予的權力，委

任現任的㆖訴委員會主席、副主席及備選委員小組成員。㆖訴

委員會的主席及副主席，均須是根據《執業律師條例》認許的

律師或大律師，而備選委員小組成員須並非公職㆟員。現任的

成員名單載於附錄 B。



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A

附 表 6 [第 3 5、 3 6 及 4 8 條 ]

可 作 為 上 訴 標 的 之 決 定

1 . 管 理 局 拒 絕 要 求 核 准 為 核 准 受 託 人 的 申 請 的 決 定 。   (由 1 9 9 8 年 第 4 號 第 2

條 增 補 )

2 . 管 理 局 向 申 請 核 准 為 核 准 受 託 人 的 申 請 人 施 加 條 件 的 決 定 。   (由 1 9 9 8 年 第

4 號 第 2 條 增 補 )

3 . 管 理 局 暫 時 撤 銷 對 核 准 受 託 人 的 核 准 的 決 定 。   (由 1 9 9 8 年 第 4 號 第 2 條 增

補 )

4 . 管 理 局 撤 銷 對 核 准 受 託 人 的 核 准 的 決 定 。   (由 1 9 9 8 年 第 4 號 第 2 條 增 補 )

5 . 管 理 局 拒 絕 將 某 公 積 金 計 劃 註 冊 為 僱 主 營 辦 計 劃 或 集 成 信 託 計 劃 的 決 定 。

(由 1 9 9 8 年 第 4 號 第 2 條 增 補 )

6 . 管 理 局 對 申 請 將 某 公 積 金 計 劃 註 冊 的 申 請 人 施 加 條 件 的 決 定 。   (由 1 9 9 8 年

第 4 號 第 2 條 增 補 )

7 . 管 理 局 暫 免 某 核 准 受 託 人 管 理 某 註 冊 計 劃 的 決 定 。   (由 1 9 9 8 年 第 4 號 第 2

條 增 補 )

8 . 管 理 局 終 止 某 核 准 受 託 人 管 理 某 註 冊 計 劃 的 決 定。   (由 1 9 9 8 年 第 4 號 第 2

條 增 補 )

9 . 管 理 局 拒 絕 同 意 某 僱 主 營 辦 計 劃 自 動 清 盤 的 決 定 。   (由 1 9 9 8 年 第 4 號 第 2

條 增 補 )

1 0 . 管 理 局 拒 絕 要 求 管 理 局 同 意 將 2 項 或 多 於 2 項 註冊 計 劃 合 併 的 申 請 的 決 定 。

(由 1 9 9 8 年 第 4 號 第 2 條 增 補 )

1 1 . 管 理 局 拒 絕 要 求 管 理 局 同 意 將 某 註 冊 計 劃 分 拆 為 2 項 或多 於 2 項 註 冊計劃 的

申 請 的 決 定 。   (由 1 9 9 8 年 第 4 號 第 2 條 增補 )

1 2 . 管 理 局 拒 絕 要 求 根 據 本 條 例 第 5 條 批 給 豁 免 的 申 請 的 決 定 。   (由 1 9 9 8 年 第

4 號 第 2 條 增 補 )

1 3 . 管 理 局 撤 銷 根 據 本 條 例 第 5 條 批 給 的 豁 免 的 決 定。   (由 1 9 9 8 年 第 4 號 第 2

條 增 補 )

1 4 . 管 理 局 所 作 出 的 以 下 決 定 ─

( a ) 根 據 《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(豁 免 )規 例 》 (第 4 8 5 章 ，附 屬 法 例 )第 5 條 作 出

的 拒 批 豁 免 證 明 書 的 申 請 的 決 定 ；

( b ) 根 據 該 規 例 第 8 條 作 出 的 拒 批 撤 回 豁 免 證 明 書 的 申 請 的 決 定 ；

( c ) 根 據 該 規 例 第 1 2 條 作 出 的 撤 回 豁 免 證 明 書 的 決 定 ；

( d ) 根 據 該 規 例 第 1 6 條 作 出 的 拒 批 豁 免 證 明 書 的 申 請 的 決 定 ；

( e ) 根 據 該 規 例 第 1 9 條 作 出 的 拒 批 撤 回 豁 免 證 明 書 的 申 請 的 決 定 ；

( f ) 根 據 該 規 例 第 2 3 條 作 出 的 撤 回 豁 免 證 明 書 的 決 定 。  (由 1 9 9 8 年 第 2 0 5

號 法 律 公 告 增 補 )

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



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B

強制性公積金計劃㆖訴委員會強制性公積金計劃㆖訴委員會強制性公積金計劃㆖訴委員會強制性公積金計劃㆖訴委員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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